
  議 會 文 件 81/2012 號  

（ 於 9 月 13 日 會 議 討 論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修 訂 2012-13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尋 求 議 員 通 過 2012-13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參 與 活 動

撥 款 的 修 訂 分 配 。  

 

 

背 景 及 建 議  

 

2 . 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2 年 5 月 17 日 舉 行 的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載 於 附

件 一 的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，預 計 全 年 超 支 額 為 1,265,075 元，即 撥 款 額

的 9.7%。其 後，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2 年 7 月 19 日 舉 行 的 第 五 次 會 議 上 通 過

於 2013 年 舉 行 南 區 節 ， 並 分 別 於 2012-13 及 2013-14 財 政 年 度 預 留 50 萬

元 及 200 萬 元 進 行 有 關 工 作 。  

 

3 .  因 應 上 述 決 議 及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撥 款 於 2012-13 年 度 的 開 支 狀 況 ，

建 議 就 已 通 過 的 撥 款 分 配 作 以 下 修 訂 ：  

 

- 由於「 2013 年南區節」的開幕禮與「創意展藝坊 2013」的啟動

禮將一併舉行，故建議將後者的整體撥款額由原來的 15 萬元上

調至 20 萬元，並於 2012-13 年度預留一半撥款，即 10 萬元作

為活 動的前期開支；  

- 撥款 36,000 元予籌委會，加上原來撥予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7 萬

元，共須撥款 106,000 元；  

- 今 屆 區 議 會 通 過 讓 申 請 團 體 申 領 不 多 於 獲 批 撥 款 額 5%的 應 急

費 用 ， 建 議 預 留 153,000 元 作 此 用 途 (假 設 七 成 活 動 須 申 領 此 項

費 用 )；  

- 因應社區事務及旅遊發展委員會的決議，建議增加預留作印製

及分發工作報告的撥款；  

- 因應社區事務及旅遊發展委員會就推廣「南區文學徑」作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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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，建議將原來預留作「其他用途」的 10 萬元撥作邀請文學

雜誌參與撰寫文學家事蹟及於 2013 年在淺水灣舉辦文學活動

的前期費用；  

- 因應第五次區議會會議的決議，預留 50 萬元予南區節活動；以

及  

- 由於區議會於 2012-13 年度暫時沒有其他諮詢工作計劃，建議

刪去此項預留撥款。  

 

4.  擬 議 的 2012-13 年 度 修 訂 撥 款 分 配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二 ， 預 計 超 支 額

將 由 原 來 的 1,265,075 元 (9.7%)增 至 1,578,575 元 (12.1%)， 加 幅 為 313,500

元。根 據 過 往 經 驗，在 完 成 個 別 活 動 ／ 計 劃 後，會 有 不 少 餘 款 歸 還 區 議 會 ，

因 此 預 計 實 際 的 超 支 數 字 會 少 於 此 數 。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區 議 會 亦 可 向 民 政 事

務 總 署 申 請 額 外 撥 款 以 應 付 不 足 之 數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5.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第 3 至 4 段 的 建 議 ， 並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二 的 擬 議

2012-13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社 區 參 與 活 動 撥 款 分 配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2 年 9 月  


